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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学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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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能力要求法律专业的学生既要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同时又必须具备运用专业知识处理业务问
题的实际操作能力。就现阶段的实际来看，法律教学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普遍缺失，高校培养出的学
生往往不具备核心竞争力。通过厘清法律职业能力的概念与分析法律教学现状，本文认为加强法律教学
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应该是政府、高校、教师及学生自身等多方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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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职业能力的法律人才，具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可使学

生在日益激烈的职业竞争中快速脱颖而出。

2  法律教学现状分析

在厘清法律职业能力的概念及现实意义后，将从政

策层面、教学定位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具体探讨我国高

校法律教学的现实状况。

2.1 缺乏政策方面的引导
在 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对加强培养学生的职业能

力提出了要求，但是相关文件中未对职业能力的内涵做

出明确阐释，因此高校在落实时仅停留在“喊口号”的

层面，缺乏落实层面的具体引导，在法律教学方面仍然

忽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2.2 我国的法律教学定位较为传统保守
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教学方式以教师讲解和教授

法律理论、注释现行法律条文为主，注重的是体系化的

课程授课，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保守，教学中的主体仍然

是授课教师，教师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全

面发展。

2.3 科学的教学方法缺失
目前法律教学方法较为传统，普遍采取的案例教学、

模拟法庭、实习等方法，由于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缺少

社会经验及抽象思维的实践基础，以上三种教学方法对

学生掌握法律条文及理解我国法律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

意义，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对提升学生职业能力而言

效果甚微。案例教学对学生系统化理解法律基础理论有

一定的帮助，无法直接增加学生的职业能力；在实际的

法律实践中，法律庭审仅是法律实际操作的一个环节，

学生在实务中可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因此模拟法

庭模拟的只是法律实务操作的一个环节而已，往往会造

成学生在理解上的偏差；学校安排的毕业实习一般是以

旁观式或参观式的见习形式进行，短短 3至 6个月的实
习起到的效果最多是给学生提供肤浅的认识而已，缺乏

对学生自身发展特点和职业目标的具体职业能力的提升。

3  法律教学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举措建议

基于法律教学的现状的全面分析，本文认为加强法

律教学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应该是政府、高校、教师

近些年市场对法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的法

律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普遍暴露出缺乏实际运用能力及职

业能力，无法快速实现身份角色的转换，无法快速适应

法律工作。高校法律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

应用型复合型的专业法律人才，本文将着重探讨高校法

律教学中对学生的培养这一热门话题。

1  什么是法律职业能力

1.1 法律职业能力的定义
20世纪 70年代初，职业核心能力的概念由德国

教育学家梅腾斯提出，他认为，知识结构由“基础知

识”“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构成，由此形成对应

的是，人的能力由“职业核心能力”“行业通用知识”“特

定职业能力”三部分组成。具体到法律职业能力的应用

范畴，对法律职业能力定义如下：法律职业能力是法律

行业的从业者所能运用法律专业理论以及运用专业知识

处理业务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这个定义出发，法律

职业能力涉及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基础法律理论和实

战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实战能力，也就

是如何运用所学的法律理论及知识去解决法律业务中的

具体问题的能力。

1.2 法律职业能力两方面关系探讨
法律职业能力的两方面的关系如下：即法律专业理

论和专业知识是提高法律实践操作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二者互为表里。在法律实务中，从业者必须具有扎实的

理论基础，同时要对层出不穷的专业知识有温故纳新的

能力；而通过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也会增强对已有法

律理论的认知与把握。

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法律专业的学生需

具备的职业能力如下：纠纷处理的判断能力、证据搜集

的能力、法律文书的撰写能力、掌控和把握各种案件办

理流程的能力、处理非诉讼事务的能力。

1.3 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法律教学中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接受教育时面向市场要求，有利于

加强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其次，在法律教学中对职业能

力的培养是高效培养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的必然要

求；最后，企事业单位在人才的选择上也更倾向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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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生自身等多方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在法律教学中

应该结合法律实务的整体环节来提升对职业能力的培养。

纵观从事法律的各种职业，其中对律师的职业能力和要

求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在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该

加强引导学生学会“像优秀律师一样思考”，引导其转变

传统固化的思维，贴合法律实际业务建立起抽象思维。

3.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法律教学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的核心因素，能否培养出符合职业要求的学生，关键在

于教师自身素质。因此，国家应该定期组织统一的高校

法律教师培训，着力培养具有国家法律职业核心能力资

质的骨干教师队伍，将最新的法律实务要求及科学的教

学方法应用到教学实际中去。同时，高校内部应广泛开

展法律教学研究，成立骨干教师研究小组，结合本校法

律专业的传统优势及学科特点，对法律职业能力教学进

行系统、深入专项的科研攻关，并与国内其他高校开展

以法律职业能力提升为主的学术交流，互通有无共同提

升。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法律教师到国外高校进行调研

和学习，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

3.2 学校应改革高校现有法律教学设置
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突出实用性原则，对课程结构

重组，建立以能力为中心的法律教学课程体系，从根本

上转变传统落后单一的授课模式。在教育内容上，以应

用为目的，对陈旧过时、艰深而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予

以坚决地删除，增加实用的理论及实操技术。在课程设

置上，除了法律专业必修课之外，也可相应设置一些人

文情操提升类的课程，例如，中外文学鉴赏课、沟通谈

判的艺术、如何有效进行时间管理等课程。在教学方式

上应该强调启发式教学，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和学习兴趣，

由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形式转变成以学生为中心，同样

也需要引导学生转变成自己要学习的心态。教师在课堂

上也需要结合可使用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如，视频、音

频、甚至是游戏等形式，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教学质量。

在教育考核上也应减少死记硬背的题目，多增加论述题

及案例分析题，考查学生多方面的素质提升效果。

3.3 教师应创新法律职业培养的教学方法
就我国法学院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实际来看，并非真

正意义的“案例教学”，而更类似于“举例说明”，纵观

欧美等国家的法律教育，教师多经过巧妙地设计案例，

用一种游戏的状态将案例展现在学生面前，调动学生的

探索精神和能动性，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演绎案情，在

教学过程中全面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议教师可利用合作式学习教学法、角色模拟教学法、

游戏启发教学法、开放互动教学法等来创新现有的教学

方法。同时，也需要充分看到每一种教学法的优点和局

限性，不可仅重视教学形式而忽视实际的教学目的和教

学效果，综合运用以上方法的长处，结合学生的情况并

根据教学软件及硬件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运用。

3.4 有关部门应不断优化操作指引
众所周知，法律操作指引的作用在于提示完成某一

种法律业务的具体步骤，并指明每一个步骤的要点。就

目前具有时效性的操作指引来看，已经出现与法律现实

脱节的情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制定，保

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律师办理民事、经济诉讼业

务的执业行为的《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是在于

2003年正式实施的，自出台以来至今已超过 17年，已
经出现和具体的法律实际脱节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结

合新的法律业务实际来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各地的律师

协会、地方法院等进一步落实操作并进行优化和调整，

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与指引，由此更好地指导学

生学习和提升实际业务能力与职业能力。

3.5 高校应建立全流程的法律实务模拟机构
法律教学中的实务模拟应该全面覆盖法律实务的各

个环节，从实务操作的基本知识到每个环节的步骤要点

全面在教学中体现出来。结合法律实践操作，至少需要

设置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企事业行

政机关等机构，在实务模拟时，学生可全面了解每个环

节起到的具体作用。在具体操作上可由教师来选择实务

部门的典型案件，给学生提供业务办案指引，并提供整

个流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范本，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按

照提供的相应材料，引导学生依据业务指引进行实践训

练，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诉讼类案件为例，由于受到出庭代理人、辩护人

人数的限制，学生可针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实际

参加庭审。再例如，教学模拟中需要学生进一步体会法

律实操中的时效性，安排专人来负责对时间的把控模拟，

通过保证举证期限、审理期限、文书送达期限、执行期

限等与实践相关的制度设置了解在实际操作中流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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